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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深股份”）的委托，对博深股份收购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纬

机车”）86.53%股权事宜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同致信德评报字（2019）第 020066

号《博深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结果，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海纬机车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5,535 万元。 

一、交易时的评估假设 

海纬机车的盈利预测是海纬机车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历史业绩、发展前景，

并考虑宏观和区域经济因素、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作出的，通过评估师与相

关各方的充分沟通，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并基于以下假设形成。 

（一）基本假设 

1、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有效、准确为假设条

件。 

2、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为假设

条件。  

3、以经营业务及评估所依据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汇率等没有发生足以

影响评估结论的重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4、以没有考虑遇有自然力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特殊交

易方式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为假设条件。  

5、除已知悉并披露的事项外，本次评估以不存在其他未被发现的账外资产

和负债、抵押或担保事项、重大期后事项，且被评估单位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

拥有合法权利为假设条件。  

（二）具体假设 

资产基础法具体假设： 

1、评估结论是以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按现有规模、现行用途不变的条件下，

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的反映为假设条件。  

收益法具体假设： 

1、被评估单位的经营假定保持为现有模式，不考虑扩大经营规模，也即每

年所获得的净利润不留存于被评估单位作追加投资，保持被评估单位现有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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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经营方式不变； 

2、被评估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假定全部用于原有固定资产的维

护和更新，以保持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能力维持不变； 

3、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

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

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生产经营状况保持相对稳定，保持现有的收入取得方式

不变，不会遇到重大的款项回收方面的问题。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8、不考虑通货膨胀对被评估单位经营的影响，不考虑未来投资计划对现金

流的影响； 

9、假定被评估单位面临的宏观环境不再有新的变化，包括被评估单位所享

受的国家各项政策保持目前水平不变； 

10、收益的计算以会计年度为准，假定收支均发生在年中。 

11、仅对被评估单位未来 5 年的经营收入、各项成本、费用等进行预测，自

第 5 年后各年的上述指标均假定保持在未来第 5 年（即 2024 年）的水平上； 

12、按照持续经营原则，在经营者恰当的管理下，其经营可能会永远存在下

去，故按评估惯例假定其经营期限为无限期。 

13、本次评估假设海纬机车在预测期内仍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税率按15%计算。 

二、业绩承诺期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 

根据博深股份 2020 年 5 月 7 日与本次交易对方张恒岩、海纬进出口和瑞安

国益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2020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发

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对业绩承诺等相关事项约定如下：

承担本次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为张恒岩、海纬进出口（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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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调整的议案》，2023 年 8 月 1 日

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双方签订了《调整业

绩承诺的协议》将业绩承诺方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 2023 年履行，即

2022 年度不作为业绩考核年度，将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 2023 年度，

四年累计承诺利润总数不变，仍为 28,070 万元。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710

万元、6,540 万元、7,400 万元和 8,420 万元。 

海纬机车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勤信审字【2020】第 1012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6,389.5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94.07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95.52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95.52 万元。 

海纬机车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勤信审字【2021】第 0560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0 年度净利润为 5,493.3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36.05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57.33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57.33 万元。 

海纬机车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勤信审字【2022】第 0841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1 年度净利润为 3,715.1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94.77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20.40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20.40 万元。 

海纬机车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勤信审字【2024】第 140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3 年度净利润为 7,799.5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810.41 万元，且扣除使用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23.82 万



 

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5- 

页 

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65.28 万元。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3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095.52 万元、5,357.33 万元、3,320.40 万元、

6,965.28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21,738.53 万元，低于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

净利润 28,070.00 万元，累积完成率为 77.44%，未完成股权收购协议中累计承诺

净利润。 

三、未能完成盈利预测的主要原因 

海纬机车的主营产品为动车组用制动盘，产品订单量与动车组列车制造和维

修保养需求密切相关。2020-2022 年度发生公共卫生事件，铁路客运量大幅下降，

直接导致了国内动车整车制造及主要配件采购需求的减少，海纬机车经营受到严

重影响。尽管变更业绩承诺后，按照业绩承诺口径，2023 年度海纬机车实现净

利润 6,965.28 万元，比 2022 年度的 3,133.43 万元多完成 3,831.85 万元，但因业

绩承诺期内 2020 年度、2021 年度特殊宏观环境的影响，直接导致期间营业收入

大幅下降，同时，期间内能源价格和原料价格上涨，制造成本上升。 

四、致歉声明 

以上因素对海纬机车经营造成了重大影响，海纬机车未能完成《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

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的约定利润指标。 

上述情况是评估师事前无法预计，且事后无法控制的事项形成。针对海纬机

车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盈利预测目标的情况，我们深表遗憾，在此郑重向广

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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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的说明》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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